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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學年度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手語能力精進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

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聽障教育資源中心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增進本市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聽覺障礙教育知能，瞭解聽覺障礙者手語溝通

及文化，促使本市教師提昇教學效果及輔導品質，裨益提供每一位孩子多元、創

新、卓越的教學資源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。 

五、研習內容： 

（一）研習主題：手語溝通與會話。 

（二）研習講師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林宮如教師。 

（三）研習日期時間(兩場次擇一)： 

1. 場次一：106 年 11 月 1 日上午 8時 50 分至 12 時。 

2. 場次二：106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8時 50 分至 12 時。 

（四）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南排四樓多媒體會議室（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

段 320 號）。 

（五）研習對象：每場次 40 人為限，依下列順序優先審核錄取。 

1. 聽障教育重點學校教師、聽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、特殊教育教師。 

2. 具有聽障學生之班級教師及專任教師。 

3. 具有學習手語需求之學校人員等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至特殊教育通報網報名研習，參加 11 月 1 日場次一者請於 10 月 27 日前報

名，參加 11 月 29 日場次二者請於 11 月 24 日前報名，為準備研習資料及場

地容納人數有限，當日不提供現場報名。 

六、敬請學校核予研習人員公假派代，依人事差勤管理請研習人員準時抵達研習場地，全程

參與研習者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七、研習經費：由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
